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曾興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黃律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11

3年5月8日113年度簡字第119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897號），提起上訴，經本院管

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黃曾興娣於民國113年2月26日14時26分許，在高雄市○○區○○

路000號之農會生鮮超市（下稱農會超市）內，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陳列架上之白色內衣1件、

紅色購物袋1個及毛巾1袋（該等商品價值合計約新臺幣《下同》

300元，下合稱系爭商品），得手後放入所攜之黑色提袋內，嗣

僅結帳其另行拿取之五結鄉長秈米、五結鄉蓬萊米各1包（單價

均為260元），而不含系爭商品，末於同日14時33分許騎乘機車

離開。嗣農會超市員工陳林惠霜發現系爭商品遭竊遂報警處理，

經警方於同日通知黃曾興娣到案說明，並扣得黃曾興娣所提出、

系爭商品中之白色內衣、毛巾（均已發還給農會超市），始循線

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

黃曾興娣及輔佐人黃律暐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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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簡上卷第6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

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前述犯罪事實所示之客觀行為，惟矢口否

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竊盜之故意，我當天是因為

身體不舒服，忘記將放置於黑色提袋內之系爭商品拿出來結

帳，只將購買的2包米拿去櫃檯結帳就離開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2月26日14時26分許，在農會超市內徒手拿取系

爭商品後，放入所攜之黑色提袋內，嗣僅結帳其另行拿取之

五結鄉長秈米、五結鄉蓬萊米各1包，末於同日14時33分離

開。農會超市員工陳林惠霜發現系爭商品遭竊後遂報警處

理，經警方於同日通知被告到案說明，並扣得系爭商品中之

白色內衣、毛巾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陳林惠

霜於警詢之證述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扣押

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影像擷

圖、交易明細及本院勘驗筆錄暨附圖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

實，堪予認定。

　㈡經本院當庭勘驗農會超市之監視器翻拍畫面：「婦人（即被

告，下同）挑選完後，將毛巾拿在手上（圖2），並往畫面

右側方向走去，過程中婦人用右手手持毛巾，並將其左手手

臂上之黑色購物袋移動至左手掌，同時將頭往右轉看向監視

器，接著繼續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圖3）。婦人走到畫面

右側之白色柱子時，似有將其右手上之毛巾放入左手黑色購

物袋之動作（圖4），並繼續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消失於

畫面中」、「畫面右上角可見婦人手持黑色購物袋，似有將

購物袋舉起後放入物品，再將右手自購物袋中抽出之動作，

接著婦人再將一紅色物品放入購物袋中（圖5），再將黑色

購物袋背在其左肩上，並繼續往畫面下方移動（圖6）。之

後婦人站立於貨架前左右查看物品，並轉向畫面右側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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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彎腰查看物品，再伸出右手翻找貨架上物品(圖7)，接

著婦人左手拿著挑選之物品查看，......，接著婦人看向其

右側方向後（圖9），隨即轉身往畫面上方走去，其移動之

過程中，似有將其手上之物品放入黑色購物袋之動作（圖1

0）」之結果及監視器翻拍畫面擷圖所示（簡上卷第64、71

至73、79頁），可知被告選購完毛巾後，曾查看該處之監視

器位置，接著移動至監視器無法清楚拍攝手部動作之位置

後，以背對監視器鏡頭之姿勢，將毛巾放入其置於身體左側

之黑色提袋，並於挑選完白色內衣後，先查看周遭有無他人

在場或經過，再趁其背對監視器鏡頭之際，將選購之白色內

衣放入置於身體正面之黑色提袋，前述過程顯與一般人正常

選購物品之情狀迥異。復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沒有

將當天購買的米放到購物袋內，因為米很重，我沒有力氣

拿，是員工幫我搬的等語（簡上卷第67頁），核與證人陳林

惠霜於警詢證稱：被告到櫃檯說要買2包米並結帳，又請員

工幫忙將米搬到機車上放等語（警卷第8頁）相符，足見被

告係選擇性地將重量較輕、體積較小、不易遭他人察覺之系

爭商品放置於黑色提袋內，再挑選其他商品至櫃檯結帳，營

造出其有選購商品結帳之外觀，以避免他人發現其黑色提袋

內裝有未結帳之系爭商品。準此，被告主觀上確係基於意圖

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竊取系爭商品乙節，應堪認定。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依本院勘驗上述監視器翻拍畫面之結

果，被告於選購系爭商品之過程中，均未見其出現身體不適

之神情或舉止，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案發當日並未因

身體不適而就醫等語（簡上卷第38頁），已徵被告所辯難以

採信。況且，被告若係一時忘記付款，則於其係當日即經警

通知到案說明之情形下，其應能提出全部系爭商品返還農會

超市，但被告之後卻未能提出其取走之紅色購物袋，足認被

告應係自始即有竊盜犯意，並已將該紅色購物袋予以使用或

處分，方會有此情事發生，由此益徵被告所辯，顯屬臨訟卸

責之詞，無足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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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為辯詞，無足為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

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上訴論斷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竊盜犯行，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320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並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

方法謀取所需，率爾竊取他人財物，顯見缺乏對他人財產權

之尊重，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其竊得之系爭商品價值，而

其中之白色內衣、毛巾均已由告訴代理人領回（贓物認領保

管單參照），犯罪所生損害稍有減輕，再斟酌被告前於112

年間，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本案為上開

緩起訴期間內再犯（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

兼衡其之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予

以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

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原審於量刑時雖未及審酌被

告與告訴人農會超市達成和解乙事，惟依被告與告訴人簽署

之和解書所載，被告僅係因將竊得之系爭商品歸還予告訴

人，即獲得告訴人諒解而簽署和解書，此與原審所審酌之上

述具體情狀，並無重大之變更。再者，原審經審酌被告竊盜

行為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前科素行及對告訴人所生危害

等情節後，已對被告量處近於法定最低度刑之拘役30日，是

原審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乙事，尚難認已足動搖

原審量刑之結果，故認原審判決所為量刑應屬妥適。

　㈡至於被告上訴請求緩刑等語，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固合

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考量被告前

已因犯罪情節與本案類似之竊盜案件，經檢察官依職權為緩

起訴處分，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緩起訴處

分書（簡上卷第33至34頁）附卷可佐，惟被告仍於前案緩起

訴期間再犯本案，可知被告未因經歷前案之偵查程序而知所

警惕，難認其係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又原審判決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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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刑，仍得依刑法第41條規定，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

動等易刑方式代替入監執行，被告復未敘明有何暫不執行刑

罰為適當之事由，為使被告深切反省、記取教訓，本院認仍

有使其接受刑之執行之必要，而不宜宣告緩刑。從而，被告

執前詞否認犯行而上訴請求撤銷改判或予以緩刑宣告，均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孫文玲

　　　　　　　　　　　　　　　　　　　法　官 陳姿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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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曾興娣




輔  佐  人  黃律暐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113年度簡字第119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897號），提起上訴，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黃曾興娣於民國113年2月26日14時26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農會生鮮超市（下稱農會超市）內，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陳列架上之白色內衣1件、紅色購物袋1個及毛巾1袋（該等商品價值合計約新臺幣《下同》300元，下合稱系爭商品），得手後放入所攜之黑色提袋內，嗣僅結帳其另行拿取之五結鄉長秈米、五結鄉蓬萊米各1包（單價均為260元），而不含系爭商品，末於同日14時33分許騎乘機車離開。嗣農會超市員工陳林惠霜發現系爭商品遭竊遂報警處理，經警方於同日通知黃曾興娣到案說明，並扣得黃曾興娣所提出、系爭商品中之白色內衣、毛巾（均已發還給農會超市），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黃曾興娣及輔佐人黃律暐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簡上卷第6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前述犯罪事實所示之客觀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竊盜之故意，我當天是因為身體不舒服，忘記將放置於黑色提袋內之系爭商品拿出來結帳，只將購買的2包米拿去櫃檯結帳就離開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2月26日14時26分許，在農會超市內徒手拿取系爭商品後，放入所攜之黑色提袋內，嗣僅結帳其另行拿取之五結鄉長秈米、五結鄉蓬萊米各1包，末於同日14時33分離開。農會超市員工陳林惠霜發現系爭商品遭竊後遂報警處理，經警方於同日通知被告到案說明，並扣得系爭商品中之白色內衣、毛巾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陳林惠霜於警詢之證述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影像擷圖、交易明細及本院勘驗筆錄暨附圖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經本院當庭勘驗農會超市之監視器翻拍畫面：「婦人（即被告，下同）挑選完後，將毛巾拿在手上（圖2），並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過程中婦人用右手手持毛巾，並將其左手手臂上之黑色購物袋移動至左手掌，同時將頭往右轉看向監視器，接著繼續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圖3）。婦人走到畫面右側之白色柱子時，似有將其右手上之毛巾放入左手黑色購物袋之動作（圖4），並繼續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消失於畫面中」、「畫面右上角可見婦人手持黑色購物袋，似有將購物袋舉起後放入物品，再將右手自購物袋中抽出之動作，接著婦人再將一紅色物品放入購物袋中（圖5），再將黑色購物袋背在其左肩上，並繼續往畫面下方移動（圖6）。之後婦人站立於貨架前左右查看物品，並轉向畫面右側貨架、往前彎腰查看物品，再伸出右手翻找貨架上物品(圖7)，接著婦人左手拿著挑選之物品查看，......，接著婦人看向其右側方向後（圖9），隨即轉身往畫面上方走去，其移動之過程中，似有將其手上之物品放入黑色購物袋之動作（圖10）」之結果及監視器翻拍畫面擷圖所示（簡上卷第64、71至73、79頁），可知被告選購完毛巾後，曾查看該處之監視器位置，接著移動至監視器無法清楚拍攝手部動作之位置後，以背對監視器鏡頭之姿勢，將毛巾放入其置於身體左側之黑色提袋，並於挑選完白色內衣後，先查看周遭有無他人在場或經過，再趁其背對監視器鏡頭之際，將選購之白色內衣放入置於身體正面之黑色提袋，前述過程顯與一般人正常選購物品之情狀迥異。復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沒有將當天購買的米放到購物袋內，因為米很重，我沒有力氣拿，是員工幫我搬的等語（簡上卷第67頁），核與證人陳林惠霜於警詢證稱：被告到櫃檯說要買2包米並結帳，又請員工幫忙將米搬到機車上放等語（警卷第8頁）相符，足見被告係選擇性地將重量較輕、體積較小、不易遭他人察覺之系爭商品放置於黑色提袋內，再挑選其他商品至櫃檯結帳，營造出其有選購商品結帳之外觀，以避免他人發現其黑色提袋內裝有未結帳之系爭商品。準此，被告主觀上確係基於意圖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竊取系爭商品乙節，應堪認定。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依本院勘驗上述監視器翻拍畫面之結果，被告於選購系爭商品之過程中，均未見其出現身體不適之神情或舉止，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案發當日並未因身體不適而就醫等語（簡上卷第38頁），已徵被告所辯難以採信。況且，被告若係一時忘記付款，則於其係當日即經警通知到案說明之情形下，其應能提出全部系爭商品返還農會超市，但被告之後卻未能提出其取走之紅色購物袋，足認被告應係自始即有竊盜犯意，並已將該紅色購物袋予以使用或處分，方會有此情事發生，由此益徵被告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無足採信。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為辯詞，無足為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上訴論斷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竊盜犯行，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並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謀取所需，率爾竊取他人財物，顯見缺乏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其竊得之系爭商品價值，而其中之白色內衣、毛巾均已由告訴代理人領回（贓物認領保管單參照），犯罪所生損害稍有減輕，再斟酌被告前於112年間，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本案為上開緩起訴期間內再犯（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兼衡其之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予以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原審於量刑時雖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農會超市達成和解乙事，惟依被告與告訴人簽署之和解書所載，被告僅係因將竊得之系爭商品歸還予告訴人，即獲得告訴人諒解而簽署和解書，此與原審所審酌之上述具體情狀，並無重大之變更。再者，原審經審酌被告竊盜行為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前科素行及對告訴人所生危害等情節後，已對被告量處近於法定最低度刑之拘役30日，是原審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乙事，尚難認已足動搖原審量刑之結果，故認原審判決所為量刑應屬妥適。
　㈡至於被告上訴請求緩刑等語，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固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考量被告前已因犯罪情節與本案類似之竊盜案件，經檢察官依職權為緩起訴處分，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緩起訴處分書（簡上卷第33至34頁）附卷可佐，惟被告仍於前案緩起訴期間再犯本案，可知被告未因經歷前案之偵查程序而知所警惕，難認其係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又原審判決所量處之刑，仍得依刑法第41條規定，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等易刑方式代替入監執行，被告復未敘明有何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事由，為使被告深切反省、記取教訓，本院認仍有使其接受刑之執行之必要，而不宜宣告緩刑。從而，被告執前詞否認犯行而上訴請求撤銷改判或予以緩刑宣告，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孫文玲
　　　　　　　　　　　　　　　　　　　法　官 陳姿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曾興娣


輔  佐  人  黃律暐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11
3年5月8日113年度簡字第119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897號），提起上訴，經本院管
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黃曾興娣於民國113年2月26日14時26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
0號之農會生鮮超市（下稱農會超市）內，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陳列架上之白色內衣1件、紅色
購物袋1個及毛巾1袋（該等商品價值合計約新臺幣《下同》300元
，下合稱系爭商品），得手後放入所攜之黑色提袋內，嗣僅結帳
其另行拿取之五結鄉長秈米、五結鄉蓬萊米各1包（單價均為260
元），而不含系爭商品，末於同日14時33分許騎乘機車離開。嗣
農會超市員工陳林惠霜發現系爭商品遭竊遂報警處理，經警方於
同日通知黃曾興娣到案說明，並扣得黃曾興娣所提出、系爭商品
中之白色內衣、毛巾（均已發還給農會超市），始循線查悉上情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
    黃曾興娣及輔佐人黃律暐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
    能力（簡上卷第6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
    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前述犯罪事實所示之客觀行為，惟矢口否
    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竊盜之故意，我當天是因為
    身體不舒服，忘記將放置於黑色提袋內之系爭商品拿出來結
    帳，只將購買的2包米拿去櫃檯結帳就離開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2月26日14時26分許，在農會超市內徒手拿取系
    爭商品後，放入所攜之黑色提袋內，嗣僅結帳其另行拿取之
    五結鄉長秈米、五結鄉蓬萊米各1包，末於同日14時33分離
    開。農會超市員工陳林惠霜發現系爭商品遭竊後遂報警處理
    ，經警方於同日通知被告到案說明，並扣得系爭商品中之白
    色內衣、毛巾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陳林惠霜
    於警詢之證述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扣押筆
    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影像擷圖、
    交易明細及本院勘驗筆錄暨附圖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
    堪予認定。
　㈡經本院當庭勘驗農會超市之監視器翻拍畫面：「婦人（即被
    告，下同）挑選完後，將毛巾拿在手上（圖2），並往畫面
    右側方向走去，過程中婦人用右手手持毛巾，並將其左手手
    臂上之黑色購物袋移動至左手掌，同時將頭往右轉看向監視
    器，接著繼續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圖3）。婦人走到畫面
    右側之白色柱子時，似有將其右手上之毛巾放入左手黑色購
    物袋之動作（圖4），並繼續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消失於
    畫面中」、「畫面右上角可見婦人手持黑色購物袋，似有將
    購物袋舉起後放入物品，再將右手自購物袋中抽出之動作，
    接著婦人再將一紅色物品放入購物袋中（圖5），再將黑色
    購物袋背在其左肩上，並繼續往畫面下方移動（圖6）。之
    後婦人站立於貨架前左右查看物品，並轉向畫面右側貨架、
    往前彎腰查看物品，再伸出右手翻找貨架上物品(圖7)，接
    著婦人左手拿著挑選之物品查看，......，接著婦人看向其
    右側方向後（圖9），隨即轉身往畫面上方走去，其移動之
    過程中，似有將其手上之物品放入黑色購物袋之動作（圖10
    ）」之結果及監視器翻拍畫面擷圖所示（簡上卷第64、71至
    73、79頁），可知被告選購完毛巾後，曾查看該處之監視器
    位置，接著移動至監視器無法清楚拍攝手部動作之位置後，
    以背對監視器鏡頭之姿勢，將毛巾放入其置於身體左側之黑
    色提袋，並於挑選完白色內衣後，先查看周遭有無他人在場
    或經過，再趁其背對監視器鏡頭之際，將選購之白色內衣放
    入置於身體正面之黑色提袋，前述過程顯與一般人正常選購
    物品之情狀迥異。復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沒有將當
    天購買的米放到購物袋內，因為米很重，我沒有力氣拿，是
    員工幫我搬的等語（簡上卷第67頁），核與證人陳林惠霜於
    警詢證稱：被告到櫃檯說要買2包米並結帳，又請員工幫忙
    將米搬到機車上放等語（警卷第8頁）相符，足見被告係選
    擇性地將重量較輕、體積較小、不易遭他人察覺之系爭商品
    放置於黑色提袋內，再挑選其他商品至櫃檯結帳，營造出其
    有選購商品結帳之外觀，以避免他人發現其黑色提袋內裝有
    未結帳之系爭商品。準此，被告主觀上確係基於意圖不法所
    有之竊盜犯意竊取系爭商品乙節，應堪認定。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依本院勘驗上述監視器翻拍畫面之結
    果，被告於選購系爭商品之過程中，均未見其出現身體不適
    之神情或舉止，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案發當日並未因
    身體不適而就醫等語（簡上卷第38頁），已徵被告所辯難以
    採信。況且，被告若係一時忘記付款，則於其係當日即經警
    通知到案說明之情形下，其應能提出全部系爭商品返還農會
    超市，但被告之後卻未能提出其取走之紅色購物袋，足認被
    告應係自始即有竊盜犯意，並已將該紅色購物袋予以使用或
    處分，方會有此情事發生，由此益徵被告所辯，顯屬臨訟卸
    責之詞，無足採信。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為辯詞，無足為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
    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上訴論斷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竊盜犯行，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320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並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
    方法謀取所需，率爾竊取他人財物，顯見缺乏對他人財產權
    之尊重，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其竊得之系爭商品價值，而
    其中之白色內衣、毛巾均已由告訴代理人領回（贓物認領保
    管單參照），犯罪所生損害稍有減輕，再斟酌被告前於112
    年間，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本案為上開
    緩起訴期間內再犯（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
    兼衡其之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予
    以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
    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原審於量刑時雖未及審酌被
    告與告訴人農會超市達成和解乙事，惟依被告與告訴人簽署
    之和解書所載，被告僅係因將竊得之系爭商品歸還予告訴人
    ，即獲得告訴人諒解而簽署和解書，此與原審所審酌之上述
    具體情狀，並無重大之變更。再者，原審經審酌被告竊盜行
    為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前科素行及對告訴人所生危害等
    情節後，已對被告量處近於法定最低度刑之拘役30日，是原
    審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乙事，尚難認已足動搖原
    審量刑之結果，故認原審判決所為量刑應屬妥適。
　㈡至於被告上訴請求緩刑等語，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固合
    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考量被告前
    已因犯罪情節與本案類似之竊盜案件，經檢察官依職權為緩
    起訴處分，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緩起訴處
    分書（簡上卷第33至34頁）附卷可佐，惟被告仍於前案緩起
    訴期間再犯本案，可知被告未因經歷前案之偵查程序而知所
    警惕，難認其係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又原審判決所量
    處之刑，仍得依刑法第41條規定，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
    動等易刑方式代替入監執行，被告復未敘明有何暫不執行刑
    罰為適當之事由，為使被告深切反省、記取教訓，本院認仍
    有使其接受刑之執行之必要，而不宜宣告緩刑。從而，被告
    執前詞否認犯行而上訴請求撤銷改判或予以緩刑宣告，均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孫文玲
　　　　　　　　　　　　　　　　　　　法　官 陳姿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曾興娣


輔  佐  人  黃律暐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113年度簡字第119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897號），提起上訴，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黃曾興娣於民國113年2月26日14時26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農會生鮮超市（下稱農會超市）內，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陳列架上之白色內衣1件、紅色購物袋1個及毛巾1袋（該等商品價值合計約新臺幣《下同》300元，下合稱系爭商品），得手後放入所攜之黑色提袋內，嗣僅結帳其另行拿取之五結鄉長秈米、五結鄉蓬萊米各1包（單價均為260元），而不含系爭商品，末於同日14時33分許騎乘機車離開。嗣農會超市員工陳林惠霜發現系爭商品遭竊遂報警處理，經警方於同日通知黃曾興娣到案說明，並扣得黃曾興娣所提出、系爭商品中之白色內衣、毛巾（均已發還給農會超市），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黃曾興娣及輔佐人黃律暐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簡上卷第6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前述犯罪事實所示之客觀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竊盜之故意，我當天是因為身體不舒服，忘記將放置於黑色提袋內之系爭商品拿出來結帳，只將購買的2包米拿去櫃檯結帳就離開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2月26日14時26分許，在農會超市內徒手拿取系爭商品後，放入所攜之黑色提袋內，嗣僅結帳其另行拿取之五結鄉長秈米、五結鄉蓬萊米各1包，末於同日14時33分離開。農會超市員工陳林惠霜發現系爭商品遭竊後遂報警處理，經警方於同日通知被告到案說明，並扣得系爭商品中之白色內衣、毛巾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陳林惠霜於警詢之證述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影像擷圖、交易明細及本院勘驗筆錄暨附圖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經本院當庭勘驗農會超市之監視器翻拍畫面：「婦人（即被告，下同）挑選完後，將毛巾拿在手上（圖2），並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過程中婦人用右手手持毛巾，並將其左手手臂上之黑色購物袋移動至左手掌，同時將頭往右轉看向監視器，接著繼續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圖3）。婦人走到畫面右側之白色柱子時，似有將其右手上之毛巾放入左手黑色購物袋之動作（圖4），並繼續往畫面右側方向走去，消失於畫面中」、「畫面右上角可見婦人手持黑色購物袋，似有將購物袋舉起後放入物品，再將右手自購物袋中抽出之動作，接著婦人再將一紅色物品放入購物袋中（圖5），再將黑色購物袋背在其左肩上，並繼續往畫面下方移動（圖6）。之後婦人站立於貨架前左右查看物品，並轉向畫面右側貨架、往前彎腰查看物品，再伸出右手翻找貨架上物品(圖7)，接著婦人左手拿著挑選之物品查看，......，接著婦人看向其右側方向後（圖9），隨即轉身往畫面上方走去，其移動之過程中，似有將其手上之物品放入黑色購物袋之動作（圖10）」之結果及監視器翻拍畫面擷圖所示（簡上卷第64、71至73、79頁），可知被告選購完毛巾後，曾查看該處之監視器位置，接著移動至監視器無法清楚拍攝手部動作之位置後，以背對監視器鏡頭之姿勢，將毛巾放入其置於身體左側之黑色提袋，並於挑選完白色內衣後，先查看周遭有無他人在場或經過，再趁其背對監視器鏡頭之際，將選購之白色內衣放入置於身體正面之黑色提袋，前述過程顯與一般人正常選購物品之情狀迥異。復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沒有將當天購買的米放到購物袋內，因為米很重，我沒有力氣拿，是員工幫我搬的等語（簡上卷第67頁），核與證人陳林惠霜於警詢證稱：被告到櫃檯說要買2包米並結帳，又請員工幫忙將米搬到機車上放等語（警卷第8頁）相符，足見被告係選擇性地將重量較輕、體積較小、不易遭他人察覺之系爭商品放置於黑色提袋內，再挑選其他商品至櫃檯結帳，營造出其有選購商品結帳之外觀，以避免他人發現其黑色提袋內裝有未結帳之系爭商品。準此，被告主觀上確係基於意圖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竊取系爭商品乙節，應堪認定。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依本院勘驗上述監視器翻拍畫面之結果，被告於選購系爭商品之過程中，均未見其出現身體不適之神情或舉止，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案發當日並未因身體不適而就醫等語（簡上卷第38頁），已徵被告所辯難以採信。況且，被告若係一時忘記付款，則於其係當日即經警通知到案說明之情形下，其應能提出全部系爭商品返還農會超市，但被告之後卻未能提出其取走之紅色購物袋，足認被告應係自始即有竊盜犯意，並已將該紅色購物袋予以使用或處分，方會有此情事發生，由此益徵被告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無足採信。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為辯詞，無足為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上訴論斷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竊盜犯行，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並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謀取所需，率爾竊取他人財物，顯見缺乏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其竊得之系爭商品價值，而其中之白色內衣、毛巾均已由告訴代理人領回（贓物認領保管單參照），犯罪所生損害稍有減輕，再斟酌被告前於112年間，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本案為上開緩起訴期間內再犯（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兼衡其之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予以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原審於量刑時雖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農會超市達成和解乙事，惟依被告與告訴人簽署之和解書所載，被告僅係因將竊得之系爭商品歸還予告訴人，即獲得告訴人諒解而簽署和解書，此與原審所審酌之上述具體情狀，並無重大之變更。再者，原審經審酌被告竊盜行為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前科素行及對告訴人所生危害等情節後，已對被告量處近於法定最低度刑之拘役30日，是原審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乙事，尚難認已足動搖原審量刑之結果，故認原審判決所為量刑應屬妥適。
　㈡至於被告上訴請求緩刑等語，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固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考量被告前已因犯罪情節與本案類似之竊盜案件，經檢察官依職權為緩起訴處分，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緩起訴處分書（簡上卷第33至34頁）附卷可佐，惟被告仍於前案緩起訴期間再犯本案，可知被告未因經歷前案之偵查程序而知所警惕，難認其係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又原審判決所量處之刑，仍得依刑法第41條規定，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等易刑方式代替入監執行，被告復未敘明有何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事由，為使被告深切反省、記取教訓，本院認仍有使其接受刑之執行之必要，而不宜宣告緩刑。從而，被告執前詞否認犯行而上訴請求撤銷改判或予以緩刑宣告，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孫文玲
　　　　　　　　　　　　　　　　　　　法　官 陳姿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